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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期披露模版過渡期披露模版過渡期披露模版過渡期披露模版 
《《《《Basel III》》》》

生生生生     效 前效 前效 前效 前 * 的的的的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    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方法的
數額數額數額數額 

CET1 資本：票據及儲備資本：票據及儲備資本：票據及儲備資本：票據及儲備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1 直接發行的合資格 CET1 資本票據加任何相關的股份溢價 23,591,832 

2 保留溢利 14,930,389 

3 已披露的儲備 2,530,738 

4 須從 CET1 資本逐步遞減的直接發行資本（只適用於非合股公司 ） 不適用 

 公營部門注資可獲豁免至 2018 年 1 月 1 日 不適用 

 

5 
由 綜 合 銀 行 附 屬 公 司 發 行 並 由 第 三 方 持 有 的 CET1 資 本 票 據 

產 生的少數股東權益（可計入綜合集團的 CET1 資本的數額） 

 

0 

6 監管扣減之前的監管扣減之前的監管扣減之前的監管扣減之前的 CET1 資本資本資本資本 41,052,959 

CET1 資本：監管扣減資本：監管扣減資本：監管扣減資本：監管扣減 

7 估值調整 23,471  

8 商譽（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980,154  

9 其他無形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75,030 0 

10 已扣除遞延稅項負債的遞延稅項資產 0  

11 現金流對沖儲備 169,688  

12 在 IRB 計算法下 EL 總額超出合資格準備金總額之數 0 0 

13 由證券化交易產生的出售收益 0  

14 按公平價值估值的負債因本身的信用風險變動所產生的損益 0 0 

15 界定利益的退休金基金淨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0 0 

 

16 
於 機 構 本 身 的 CET1 資 本 票 據 的 投 資（若 並 未 在 所 報 告 的 資 

產 負債表中從實繳資本中扣除） 

 

0 

 

0 

17 互相交叉持有的 CET1 資本票據 0 0 

 

18 
於 在 監 管 綜 合 計 算 的 範 圍 以 外 的 金 融 業 實 體 發 行 的 CET1 資 

本 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0 

 

0 

 

19 
於 在 監 管 綜 合 計 算 的 範 圍 以 外 的 金 融 業 實 體 發 行 的 CET1 資 

本 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0 

 

0 

20 按揭供款管理權（高於 10%門檻之數） 不適用  

 

21 
由 暫 時 性 差 異 產 生 的 遞 延 稅 項 資 產（高 於 10%門 檻 之 數，已 

扣 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不適用 

22 超出 15%門檻之數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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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中：於金融業實體的普通股的重大投資 不適用  

24 其中：按揭供款管理權 不適用 

25 其中：由暫時性差異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 不適用 

26 適用於 CET1 資本的司法管轄區特定監管調整 4,382,482 

 

26a 
因 土 地 及 建 築 物（自 用 及 投 資 用 途）進 行 價 值 重 估 而 產 生 的 累 

積公平價值收益 

 

639,095 

26b 一般銀行業務風險監管儲備 3,743,387 

26c 金融管理專員給予的通知所指明的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 0 

 

26d 
因 機 構 持 有 的 土 地 及 建 築 物 低 於 已 折 舊 的 成 本 價 值 而 產 生 的 

任何累積虧損 

 

0 

26e 受規管非銀行附屬公司的資本短欠 0 0 

 

26f 
在屬商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中的資本投資（超出申報機構的資 

本基礎的 15%之數） 

 

0 

 

0 

 

27 
因 沒 有 充 足 的 AT1 資 本 及 二 級 資 本 以 供 扣 除 而 須 在 CET1 資 

本 扣除的監管扣減 

 

0 

 

28 對對對對 CET1 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 5,630,825 

29 CET1 資本資本資本資本 35,422,134 

AT1 資本：票據資本：票據資本：票據資本：票據 

30 合資格 AT1 資本票據加任何相關股份溢價 0 

31 其中：根據適用會計準則列為股本類別 0 

32 其中：根據適用會計準則列為負債類別 0 

33 須從 AT1 資本逐步遞減的資本票據 0 

 

34 
由 綜 合 銀 行 附 屬 公 司 發 行 並 由 第 三 方 持 有 的 AT1 資 本 票 據

（可 計入綜合集團的 AT1 資本的數額） 

 

0 

35 其中：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由附屬公司發行的 AT1 資本票 0 

36 監管扣減之前監管扣減之前監管扣減之前監管扣減之前的的的的 AT1 資資資資本本本本 0 

AT1 資本：監管扣資本：監管扣資本：監管扣資本：監管扣

37 於機構本身的 AT1 資本票據的投資 0 0 

38 互相交叉持有 AT1 資本票據 0 0 

 

39 
於 在 監 管 綜 合 計 算 的 範 圍 以 外 的 金 融 業 實 體 發 行 的 AT1 資 

本 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0 

 

0 

 

40 
於 在 監 管 綜 合 計 算 的 範 圍 以 外 的 金 融 業 實 體 發 行 的 AT1 資 

本 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0 

 

0 

41 適用於 AT1 資本的司法管轄區特定監管調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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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a 

在 過 渡 期 內 仍 須 從 一 級 資 本 中 扣 除 根 據《巴 塞 爾 協 定 三》生 效 

前 的 處 理 方 法 按 50:50 的 基 礎 從 核 心 資 本 及 附 加 資 本 中 作 出 

扣 減的部分 

 

 

0 

 

i 其中：在 IRB 計算法下 EL 總額超出合資格準備金總額之數 0 

ii 其中：受規管非銀行附屬公司的資本短欠 0 

iii 其中：於機構本身的 CET1 資本票據的投資 0 

iv 其中：互相交叉持有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 0 

 

v 
其中：在屬商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中的資本投資（高於申報機 

構的資本基礎的 15%之數） 

 

0 

 

 

vi 

其 中：於 在 監 管 綜 合 計 算 的 範 圍 以 外 的 金 融 業 實 體 發 行 的 

CET1 資 本 票 據、AT1 資 本 票 據 及 二 級 資 本 票 據 的 非 重 大 資 

本 投資 

 

 

0 

 

 

vii 

其 中：於 在 監 管 綜 合 計 算 的 範 圍 以 外 的 金 融 業 實 體 發 行 的 

CET1 資 本 票 據、AT1 資 本 票 據 及 二 級 資 本 票 據 的 重 大 資 本 

投 資 

 

 

0 

 

42 
因 沒 有 充 足 的 二 級 資 本 以 供 扣 除 而 須 在 AT1 資 本 扣 除 的 監 

管 扣減 

 

0 

43 對對對對 AT1 資本的監管扣減總資本的監管扣減總資本的監管扣減總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額額額 0 

44 AT1 資本資本資本資本 0 

45 一級資一級資一級資一級資本本本本（（（（一級資一級資一級資一級資本本本本= CET1 + AT1) 35,422,134 

二級資本：票據及準備金二級資本：票據及準備金二級資本：票據及準備金二級資本：票據及準備金 

46 合資格二級資本票據加任何相關股份溢價 1,885,492 

47 須從二級資本逐步遞減的資本票據 3,469,507 

 

48 
由綜合銀行附屬公司發行並由第三方持有的二級資本票據（可 

計入綜合集團的二級資本的數額） 

 

0 

49 其中：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由附屬公司發行的資本票據 0 

 

50 
合 資 格 計 入 二 級 資 本 的 集 體 減 值 備 抵 及 一 般 銀 行 風 險 監 管 儲 

備 

 

3,734,927 

51 監管扣減之前的二級資本監管扣減之前的二級資本監管扣減之前的二級資本監管扣減之前的二級資本 9,08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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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資本：監管扣減二級資本：監管扣減二級資本：監管扣減二級資本：監管扣減  

52 於機構本身的二級資本票據的投資 0 0 

53 互相交叉持有的二級資本票據 0 0 

 

54 
於 在 監 管 綜 合 計 算 的 範 圍 以 外 的 金 融 業 實 體 發 行 的 二 級 資 本 

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0 

 

0 

 

55 
於 在 監 管 綜 合 計 算 的 範 圍 以 外 的 金 融 業 實 體 發 行 的 二 級 資 本 

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0 

 

0 

56 適用於二級資本的司法管轄區特定監管調整 (287,593)  

 

56a 
加回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的因對土地及建築物（自用及投資用 

途）進行價值重估而產生的累積公平價值收益 

 

(287,593) 

 

 

56b 

在 過 渡 期 內 仍 須 從 二 級 資 本 中 扣 除 根 據《巴 塞 爾 協 定 三》生 效 

前 的 處 理 方 法 按 50:50 的 基 礎 從 核 心 資 本 及 附 加 資 本 中 作 出 

扣 減的部分 

 

 

0 

i 其中：在 IRB 計算法下 EL 總額超出合資格準備金總額之數 0 

ii 其中：受規管非銀行附屬公司的資本短欠 0 

iii 其中：於機構本身的 CET1 資本票據的投資 0 

iv 其中：互相交叉持有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 0 

 

v 
其中：在屬商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中的資本投資（高於申報機 

構的資本基礎的 15%之數） 

 

0 

 

 

 

vi 

其 中：於 在 監 管 綜 合 計 算 的 範 圍 以 外 的 金 融 業 實 體 發 行 的 

CET1 資 本 票 據、AT1 資 本 票 據 及 二 級 資 本 票 據 的 非 重 大 資 

本 投資 

 

 

0 

 

 

vii 

其 中：於 在 監 管 綜 合 計 算 的 範 圍 以 外 的 金 融 業 實 體 發 行 的 

CET1 資 本 票 據、AT1 資 本 票 據 及 二 級 資 本 票 據 的 重 大 資 本 

投 資 

 

 

0 

57 對二級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對二級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對二級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對二級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 (287,593) 

58 二級資本二級資本二級資本二級資本 9,377,519 

59 總資總資總資總資本本本本（（（（總資本＝一級資本＋二級資總資本＝一級資本＋二級資總資本＝一級資本＋二級資總資本＝一級資本＋二級資本本本本）））） 44,799,653 

 

59a 
《巴塞爾協定三》下的扣減項目在過渡期內仍須根據《巴塞爾協 

定三》生效前受風險加權規限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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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其中：按揭供款管理權 0  

ii 其中：界定利益的退休金基金淨資產 0 

 

iii 
其 中：於 機 構 本 身 的 CET1 資 本 票 據、AT1 資 本 票 據 及 二 級 

資 本票據的投資 

 

0 

iv 其中：在屬商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中的資本投資 0 

 

 

v 

其 中：於 在 監 管 綜 合 計 算 的 範 圍 以 外 的 金 融 業 實 體 發 行 的 

CET1 資 本 票 據、AT1 資 本 票 據 及 二 級 資 本 票 據 的 非 重 大 資 

本 投資 

 

 

0 

 

 

vi 

其 中：於 在 監 管 綜 合 計 算 的 範 圍 以 外 的 金 融 業 實 體 發 行 的 

CET1 資 本 票 據、AT1 資 本 票 據 及 二 級 資 本 票 據 的 重 大 資 本 

投 資 

 

 

0 

60 風險加權總資產風險加權總資產風險加權總資產風險加權總資產 332,828,082 

資本比資本比資本比資本比率率率率（（（（佔風險加權資產的百分佔風險加權資產的百分佔風險加權資產的百分佔風險加權資產的百分比比比比）））） 

61 CET1 資本比率 10.64% 

62 一級資本比率 10.64% 

63 總資本比率 13.46% 
 

 

 

64 

機構特定緩衝資本要求（《資本規則》第 3A 條或第 3B 條（視乎

適 用 情 況 而 定）指 明 的 最 低 CET1 資 本 要 求 加 防 護 緩 衝 資 本 

加 反 周 期 緩 衝 資 本 要 求 加 環 球 系 統 重 要 性 銀 行 或 本 地 系 統 

重 要 性 銀行的資本要求 

 

 

 

3.50% 

65 其中：防護緩衝資本要求 0.00% 

66 其中：銀行特定反周期緩衝資本要求 0.00% 

67 其中：環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或本地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要求 0.00% 

 

 

68 

CET1 資 本 超 出 在《資 本 規 則》第 3A 條 或 第 3B 條 下（視 乎 適 用 

情 況 而 定）的 最 低 CET1 要 求 及 用 作 符 合 該 條 下 的 一 級 資 本 

及 總 資本要求的任何 CET1 資本 

 

 

7.14% 

司法管轄區最低比司法管轄區最低比司法管轄區最低比司法管轄區最低比率率率率（（（（若若若若與與與與《《《《巴塞爾協定巴塞爾協定巴塞爾協定巴塞爾協定三三三三》》》》最低要求不最低要求不最低要求不最低要求不同同同同）））） 

69 司法管轄區 CET1 最低比率 不適用 

70 司法管轄區一級資本最低比率 不適用 

71 司法管轄區總資本最低比率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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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於扣減門檻的數低於扣減門檻的數低於扣減門檻的數低於扣減門檻的數額額額額（（（（風險加權風險加權風險加權風險加權前前前前））））  

 

72 
於 在 監 管 綜 合 計 算 的 範 圍 以 外 的 金 融 業 實 體 發 行 的 CET1 資 

本 票據、AT1 資本票據及二級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 

 

0 

 

73 
於 在 監 管 綜 合 計 算 的 範 圍 以 外 的 金 融 業 實 體 發 行 的 CET1 資 

本 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400,393 

74 按揭供款管理權（已扣除相聯稅項負債） 不適用 

75 由暫時性差異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 不適用 

就計入二級資本的準備金的適用上限就計入二級資本的準備金的適用上限就計入二級資本的準備金的適用上限就計入二級資本的準備金的適用上限 
 

76 
合 資 格 計 入 二 級 資 本 中 有 關 基 本 計 算 法 及 標 準（信 用 風 險）計 

算法下的準備金（應用上限前） 

 

4,938,137 

 

77 
在 基 本 計 算 法 及 標 準（信 用）風 險 計 算 法 下 可 計 入 二 級 資 本 中 

的準備金上限 

 

3,734,927 

 

78 
合 資 格 計 入 二 級 資 本 中 有 關 IRB 計 算 法 下 的 準 備 金（應 用 上 

限 前） 

 

不適用 

79 在 IRB 計算法下可計入二級資本中的準備金上限 不適用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資本票據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資本票據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資本票據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資本票據 

80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 CET1 資本票據的現行上限 不適用 

 

81 
由 於 實 施 上 限 而 不 計 入 CET1 的 數 額（在 計 及 贖 回 及 到 期 期 限 
後超出上限之數） 

 

不適用 

82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 AT1 資本票據的現行上限 0 

 

83 
由 於 實 施 上 限 而 不 可 計 入 AT1 資 本 的 數 額（在 計 及 贖 回 及 到 期 
期限後超出上限之數） 

 

0 

84 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二級資本票據的現行上限  3,469,507 

 

85 
由於實施上限而不可計入二級資本的數額（在計及贖回及到期 
期限後超出上限之數） 

 

385,501 

 

* 指於 2012 年 12 月 31 日生效的《銀行業（資本）規則》下的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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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版附註：模版附註：模版附註：模版附註： 
 

相對《巴塞爾協定三》資本標準所載定義，《資本規則》對以下項目賦予較保守的定義： 
 

 

行數行數行數行數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香港基準香港基準香港基準香港基準 《《《《巴塞爾協巴塞爾協巴塞爾協巴塞爾協
定定定定    三三三三》》》》基基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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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無形資其他無形資其他無形資其他無形資產產產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債債債）））） 75,030 75,030 

解 釋 

正 如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發 出 的《巴 塞 爾 協 定 三》文 本（2010 年 12 月）第 87 段 所 列 載，按 揭 供 款 管 

權 可 在 CET1 資 本 內 予 以 有 限 度 確 認（並 因 此 可 從 CET1 資 本 的 扣 減 中 被 豁 除，但 以 指 定 門 

為 限）。在 香 港，認 可 機 構 須 遵 循 有 關 的 會 計 處 理 方 法，將 按 揭 供 款 管 理 權 列 為 在 其 財 務 報 

表所呈報的無形資產的一部分，並從 CET1 資本中全數扣減按揭供款管理權。因此，在第 9

所 填 報 須 予 扣 減 的 數 額 可 能 會 高 於《巴 塞 爾 協 定 三》規 定 須 扣 減 的 數 額。在 本 格 內 的「《巴 塞 

爾 協 定 三》基 準」項 下 匯 報 的 數 額 為 經 調 整 的 在 第 9 行 所 匯 報 的 數 額（即 在「香 港 基 準」項 下 

報 的 數 額），而 調 整 方 法 是 按 須 扣 減 的 按 揭 供 款 管 理 權 數 額 予 以 下 調，並 以 不 超 過 在《巴 塞 

爾 協 定 三》下 就 按 揭 供 款 管 理 權 所 定 的 10%門 檻 及 就 按 揭 供 款 管 理 權、由 暫 時 性 差 異 所 產 

的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與 於 金 融 業 實 體 發 行 的 CET1 資 本 票 據 的 重 大 投 資（不 包 括 屬 對 有 連 繫 公 

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投資）所定的整體 15%門檻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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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扣除遞延稅項負債的遞延稅項資產已扣除遞延稅項負債的遞延稅項資產已扣除遞延稅項負債的遞延稅項資產已扣除遞延稅項負債的遞延稅項資產 0 0 

解 釋 

正 如 巴 塞 爾 委 員 會 發 出 的《巴 塞 爾 協 定 三》文 本（2010 年 12 月）第 69 及 87 段 所 列 載，視 乎 

予 以 實 現 的 未 來 或 然 率 而 定 的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須 予 扣 減，而 與 暫 時 性 差 異 有 關 的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則 可 CET1 資 本 內 予 以 有 限 度 確 認（並 因 此 可 從 CET1 資 本 的 扣 減 中 被 豁 除，但 以 指 定 門 

為限）。在香港，不論有關資產的來源，認可機構須從 CET1 資本中全數扣減所有遞延稅項

產。因此，在第 10 行所填報須予扣減的數額可能會高於《巴塞爾協定三》規定須扣減的數額

在本格內的「《巴塞爾協定三》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10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

 

數 額 予 以 下 調，並 以 不 超 過 在《巴 塞 爾 協 定 三》下 就 暫 時 性 差 異 所 產 生 的 遞 延 稅 項 資 產 所 定 

的 10%門檻及就按揭供款管理權、由暫時性差額所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與於金融業實體發

的 CET1 資本票據的重大投資（不包括屬對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

資）所定的整體 15%門檻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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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資資資
本本本本    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資資資（（（（超超超超出出出出 10%門檻之門檻之門檻之門檻之數數數數）））） 

 

0 

 

0 

解 釋 

為 斷 定 於 金 融 業 實 體 發 行 的 CET1 資 本 票 據 的 非 重 大 資 本 投 資 總 額，認 可 機 構 須 計 算 其 提 

予其任何屬金融業實體的有連繫公司的任何數額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總額， 

就 如 該 等 貸 款、融 通 或 其 他 信 用 風 險 承 擔 為 認 可 機 構 直 接 持 有、間 接 持 有 或 合 成 持 有 該 金 

融 業 實 體 的 資 本 票 據 一 般，惟 若 認 可 機 構 能 向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證 明 並 使 其 信 納 是 在 認 可 機 構 

的 日 常 業 務 過 程 中 作 任 何 該 等 貸 款、批 出 任 何 該 等 融 通 或 引 起 任 可 該 等 其 他 信 用 風 險 承 擔 

者則除外。 

因 此，在 第 18 行 所 填 報 須 予 扣 減 的 數 額 可 能 會 高 於《巴 塞 爾 協 定 三》規 定 須 扣 減 的 數 額。

在 本格內的「《巴塞爾協定三》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18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

港 基 準」項 下 匯 報 的 數 額），而 調 整 方 法 是 豁 除 在 香 港 採 用 的 方 法 下 須 予 扣 減 的 認 可 機 構 對 

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合計總額。 
 

 

 

 

 

 

 

 

 

 

19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資資資
本本本本    票據的重大資本投票據的重大資本投票據的重大資本投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資資資（（（（超超超超出出出出 10%門門門門檻之檻之檻之檻之數數數數）））） 

 

0 

 

0 

解 釋 

為 斷 定 於 金 融 業 實 體 發 行 的 CET1 資 本 票 據 的 重 大 資 本 投 資 總 額，認 可 機 構 須 計 算 其 提 供 

其 任 何 屬 金 融 業 實 體 的 有 連 繫 公 司 的 任 何 數 額 的 貸 款、融 通 或 其 他 信 用 風 險 承 擔 的 總 額， 

就 如 該 等 貸 款、融 通 或 其 他 信 用 風 險 承 擔 為 認 可 機 構 直 接 持 有、間 接 持 有 或 合 成 持 有 該 金 

融 業 實 體 的 資 本 票 據 一 般，惟 若 認 可 機 構 能 向 金 融 管 理 專 員 證 明 並 使 其 信 納 是 在 認 可 機 構 

的 日 常 業 務 過 程 中 作 任 何 該 等 貸 款、批 出 任 何 該 等 融 通 或 引 起 任 可 該 等 其 他 信 用 風 險 承 擔 

者則除外。 

因 此，在 第 19 行 所 填 報 須 予 扣 減 的 數 額 可 能 會 高 於《巴 塞 爾 協 定 三》規 定 須 扣 減 的 數 額。

在 本格內的「《巴塞爾協定三》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19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

港 基 準」項 下 匯 報 的 數 額），而 調 整 方 法 是 豁 除 在 香 港 採 用 的 方 法 下 須 予 扣 減 的 認 可 機 構 對 

有連繫公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合計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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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於於於於    在在在在    監監監監    管管管管    綜綜綜綜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算算算算    的的的的    範範範範    圍圍圍圍    以以以以    外外外外    的的的的    金金金金    融融融融    業業業業    實實實實    體體體體    發發發發    行行行行    的的的的 AT1 資資資資    本本本本    
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資資資（（（（超超超超出出出出 10%門檻之門檻之門檻之門檻之數數數數）））） 

 

0 

 

0 

解 釋 

為 於 計 算 資 本 基 礎 時 考 慮 將 提 供 予 屬 金 融 業 實 體 的 有 連 繫 公 司 的 貸 款、融 通 或 其 他 信 用 風 

險 承 擔 視 為 CET1 資 本 票 據（見 上 文 有 關 模 版 第 18 行 的 附 註）作 出 扣 減 的 結 果，將 會 令 適 用 

在 AT1 資本票據的其他非重大資本投資的資本扣減的豁免門檻空間可能會有所縮小。因此

在 第 39 行 所 填 報 須 予 扣 減 的 數 額 可 能 會 高 於《巴 塞 爾 協 定 三》規 定 須 扣 減 的 數 額。在 本 格 

的「《巴塞爾協定三》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39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 

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採用的方法下須予扣減的認可機構對有連繫公 

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合計總額。 
 

 

 

 

 

 

 

54 

於於於於    在在在在    監監監監    管管管管    綜綜綜綜    合合合合    計計計計    算算算算    的的的的    範範範範    圍圍圍圍    以以以以    外外外外    的的的的    金金金金    融融融融    業業業業    實實實實    體體體體    發發發發    行行行行    的的的的    二二二二    級級級級    資資資資    本本本本    票票票票
據的非重大資本投據的非重大資本投據的非重大資本投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資資資（（（（超超超超出出出出 10%門檻之門檻之門檻之門檻之數數數數）））） 

 

0 

 

0 

解 釋 

為 於 計 算 資 本 基 礎 時 考 慮 將 提 供 予 屬 金 融 業 實 體 的 有 連 繫 公 司 的 貸 款、融 通 或 其 他 信 用 風 

險 承 擔 視 為 CET1 資 本 票 據（見 上 文 有 關 模 版 第 18 行 的 附 註）須 作 出 扣 減 的 結 果，將 會 令 適 

於在二級資本票據的其他非重大資本投資的資本扣減的豁免門檻空間可能會有所縮小。因此， 

在 第 54 行 所 填 報 須 予 扣 減 的 數 額 可 能 會 高 於《巴 塞 爾 協 定 三》規 定 須 扣 減 的 數 額。在 本 格 

的「《巴塞爾協定三》基準」項下匯報的數額為經調整的在第 54 行所匯報的數額（即在「香港基準 

項下匯報的數額），而調整方法是豁除在香港採用的方法下須予扣減的認可機構對有連繫公 

司的貸款、融通或其他信用風險承擔的合計總額。 

註： 上述 10%/15%門檻的數額的計算是以《銀行業（資本）規則》為

基準。 

 

 

 

 

 

 

 

 

 

 

 

 

」 
 

 

 

 

 

 

 

 

 

 

 

 

 

 

」 
 

 

 

 

 

 

 

 

簡稱：簡稱：簡稱：簡稱： 
 

CET1：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AT1：額外一級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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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負債表對資產負債表對資產負債表對資產負債表對帳帳帳帳（（（（步驟步驟步驟步驟一一一一））））  

 

 

如已刊發如已刊發如已刊發如已刊發 

  

 

 

屬就監管屬就監管屬就監管屬就監管 
 財務報表中之財務報表中之財務報表中之財務報表中之 

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 
 而言之而言之而言之而言之 

綜合範圍內綜合範圍內綜合範圍內綜合範圍內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零一三年六月二零一三年六月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三十日三十日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六月二零一三年六月二零一三年六月二零一三年六月 

三十日三十日三十日三十日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資產資產資產資產    

現金及在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之結存 101,801,273  101,801,364 

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之存款 20,923,339  20,923,339 

持作交易用途金融資產 269,116  79,311 

指定以公平價值經收益表入賬金融資產 418,784  418,784 

衍生金融工具 3,480,449  3,480,449 

客戶、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之貸款 317,425,945  317,425,945 

金融投資： 71,302,885  71,302,584 

－備供銷售 70,138,922  70,138,621 

－持有至到期 1,163,963  1,163,963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38,777  132,938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  400,393 

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 1,076,639  1,055,184 

投資物業 56,123  56,123 

物業及設備 874,602  871,500 

遞延稅項資產 18,618  18,618 

其他資產 5,910,391  6,159,276 

資產總額 523,796,941  524,125,808 

 

負債負債負債負債 
   

銀行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之存款及結餘 109,015,962  109,015,045 

衍生金融工具 3,663,608  3,663,608 

客戶存款 319,873,846  320,700,425 

以攤銷成本發行之存款證 21,324,443  21,324,443 

以攤銷成本入賬之已發行債券 16,774,216  16,774,216 

現行稅項負債 678,602  663,165 

遞延稅項負債 60,426  60,426 

以攤銷成本入賬之後償債項 5,740,500  5,740,500 

其他負債 5,033,274  5,274,622 

負債總額 482,164,877  483,216,450 

 

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股東權益 
   

股本 4,129,497  4,129,497 

保留溢利 15,638,503  14,930,389 

其他儲備 21,864,064  21,849,472 

股東權益總額 41,632,064  40,909,358 

 

股東權益及負債總額 

 

 

523,796,941 

 
 

 

524,12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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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反映於受規管資本之組合減值準備  (1,194,750) 

其中：商譽 
其他無形資產 

 980,154 

75,030 

 
其中：投資物業之累計重估溢利  15,000 

 

其中：就衍生工具合約作出債務估值調整  (23,471) 

 

其中：不符合資格計入監管資本內之 後償
債項 

符合資格計入監管資本內之 後償債
項 

  

3,469,507 

 

1,885,492 

 

其中：一般銀行業務風險監管儲備  3,743,387 

 
其中：股份溢價  19,462,335 

銀行物業重估儲備 624,095 

投資重估儲備 (63,410) 

現金流對沖儲備 169,688 

匯兌儲備 500,570 

一般儲備 1,299,795 

 

資產負債表對資產負債表對資產負債表對資產負債表對帳帳帳帳（（（（步驟步驟步驟步驟二二二二）））） 
 

 如已刊如已刊如已刊如已刊發發發發    
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財務報表表表表 

中中中中之之之之    
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資產負債表 

 
 

 

屬就監屬就監屬就監屬就監管管管管    
而言而言而言而言之之之之    綜綜綜綜
合範圍內合範圍內合範圍內合範圍內 

 

 

資本各組成部分資本各組成部分資本各組成部分資本各組成部分    
之定義之相互參之定義之相互參之定義之相互參之定義之相互參    

照照照照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六月三十日  

千港千港千港千港元元元元  千港千港千港千港元元元元  

資資資資產產產產     

現金及在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之結存 101,801,273  101,801,364  
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之存款 20,923,339  20,923,339  
持作交易用途金融資產 269,116  79,311  
指定以公平價值經收益表入賬金融資產 418,784  418,784  
衍生金融工具 3,480,449  3,480,449  
客戶、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之貸款 317,425,945  317,425,945  

    (5) 

金融投資： 71,302,885  71,302,584  

－備供銷售 70,138,922  70,138,621  
－持有至到期 1,163,963  1,163,963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238,777  132,938  
於附屬公司之投資 –  400,393  
商譽及其他無形資產 1,076,639  1,055,184  

    (1) 

    (2) 

投資物業 56,123  56,123  

    (16) 

物業及設備 874,602  871,500  
遞延稅項資產 18,618  18,618 (3) 

其他資產 5,910,391  6,159,276  
資產總額 523,796,941  524,125,808  

負負負負債債債債 
    

銀行同業及其他金融機構之存款及結餘 109,015,962  109,015,045  
衍生金融工具 3,663,608  3,663,608  

    (15) 

客戶存款 319,873,846  320,700,425  
以攤銷成本發行之存款證 21,324,443  21,324,443  
以攤銷成本入賬之已發行債券 16,774,216  16,774,216  
現行稅項負債 678,602  663,165  
遞延稅項負債 60,426  60,426 (4) 

以攤銷成本入賬之後償債項 5,740,500  5,740,500  

     (6) 

    (7) 

其他負債 5,033,274  5,274,622  
負債總額 482,164,877  483,216,450  

 

股東權益 
    

股本 4,129,497  4,129,497 (8) 

保留溢利 15,638,503  14,930,389 (9) 

    (17) 

其他儲備 21,864,064  21,849,472  

    (18) 

    (10) 

    (11) 

    (12) 

    (13) 

    (14) 

股東權益總額 41,632,064  40,909,358  

 

股東權益及負債總額 
 

523,796,941 
  

524,125,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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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l   III》》》》生生生生
效效效效    前前前前*的處理方的處理方的處理方的處理方

法法法法    的數額的數額的數額的數額 

 

相互參照* 

CET1 資本：票據及儲備   

  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千港元  

1 直接發行的合資格 CET1 資本票據加任何相關的股份溢價 23,591,832 = (8) + (18) 

2 保留溢利 14,930,389 (9) 

3 已披露的儲備 2,530,738 
(10) + (11) + (12) 

+ (13) + (14) 

4 須從 CET1 資本逐步遞減的直接發行資本（只適用於非合股公司） 不適用  

 公營部門注資可獲豁免至 2018 年 1 月 1 日 不適用  

5 
由 綜 合 銀 行 附 屬 公 司 發 行 並 由 第 三 方 持 有 的 CET1 資 本 票 據 產 生 的 少 數 股 
東權益（可計入綜合集團的 CET1 資本的數額） 

0 
 

6 監管扣減之前的監管扣減之前的監管扣減之前的監管扣減之前的 CET1 資本資本資本資本 41,052,959  

CET1 資本：監管扣減資本：監管扣減資本：監管扣減資本：監管扣減  

7 估值調整 23,471  (15) 

8 商譽（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980,154  (1) 

9 其他無形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75,030 0 (2) 

10 已扣除遞延稅項負債的遞延稅項資產 0 
 (3) - (4)或零之較 

大者 

11 現金流對沖儲備 169,688  (12) 

12 在 IRB 計算法下 EL 總額超出合資格準備金總額之數 0 0  

13 由證券化交易產生的出售收益 0   

14 按公平價值估值的負債因本身的信用風險變動所產生的損益 0  0  

15 界定利益的退休金基金淨資產（已扣除相聯遞延稅項負債） 0 0 

16 
於機構本身的 CET1 資本票據的投資（若並未在所報告的資產負債表中從
實 繳資本中扣除） 

0 0 

17 互相交叉持有的 CET1 資本票據 0 0 

18 
於 在 監 管 綜 合 計 算 的 範 圍 以 外 的 金 融 業 實 體 發 行 的 CET1 資 本 票 據 的 非 重 
大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0 0 

19 
於 在 監 管 綜 合 計 算 的 範 圍 以 外 的 金 融 業 實 體 發 行 的 CET1 資 本 票 據 的 重 大 
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0 0 

20 按揭供款管理權（高於 10%門檻之數） 不適用   

21 
由 暫 時 性 差 異 產 生 的 遞 延 稅 項 資 產（高 於 10%門 檻 之 數，已 扣 除 相 聯 遞 延 
稅項負債） 

不適用  

22 超出 15%門檻之數 不適用  

23 其中：於金融業實體的普通股的重大投資 不適用  

24 其中：按揭供款管理權 不適用  

25 其中：由暫時性差異產生的遞延稅項資產 不適用  

26 適用於 CET1 資本的司法管轄區特定監管調整 4,382,482   

26a 
因土地及建築物（自用及投資用途）進行價值重估而產生的累積公平價值收 
益 

639,095 (19) = (10) + (16) 

26b 一般銀行業務風險監管儲備 3,743,387 (17) 

26c 金融管理專員給予的通知所指明的證券化類別風險承擔 0  

26d 因機構持有的土地及建築物低於已折舊的成本價值而產生的任何累積虧損 0  

26e 受規管非銀行附屬公司的資本短欠 0 0  

26f 
在 屬 商 業 實 體 的 有 連 繫 公 司 中 的 資 本 投 資（超 出 申 報 機 構 的 資 本 基 礎 的 

15%之數） 
0 0 

 

27 
因沒有充足的 AT1 資本及二級資本以供扣除而須在 CET1 資本扣除的監管
扣 減 

0 
  

28 對對對對 CET1 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 5,630,825  

29 CET1 資本資本資本資本 35,422,134  

資產負債表對資產負債表對資產負債表對資產負債表對帳帳帳帳（（（（步驟步驟步驟步驟三三三三）））） 
 

 

過渡期披露模版過渡期披露模版過渡期披露模版過渡期披露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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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1 資本：票據資本：票據資本：票據資本：票據   

30 合資格 AT1 資本票據加任何相關股份溢價 0  

31 其中：根據適用會計準則列為股本類別 0  

32 其中：根據適用會計準則列為負債類別 0  

33 須從 AT1 資本逐步遞減的資本票據 0  

34 
由 綜 合 銀 行 附 屬 公 司 發 行 並 由 第 三 方 持 有 的 AT1 資 本 票 據（可 計 入 綜 合 集 
團的 AT1 資本的數額） 

0 
 

35 其中：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由附屬公司發行的 AT1 資本票據 0  

36 監管扣減之前的監管扣減之前的監管扣減之前的監管扣減之前的 AT1 資本資本資本資本 0  

AT1 資本：監管扣減資本：監管扣減資本：監管扣減資本：監管扣減  

37 於機構本身的 AT1 資本票據的投資 0  0  

38 互相交叉持有 AT1 資本票據 0 0 

39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AT1 資本票據的非重大 
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0 0 

40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AT1 資本票據的重大資 
本投資 

0 0 

41 適用於 AT1 資本的司法管轄區特定監管調整 0   

41a 
在過渡期內仍須從一級資本中扣除根據《巴塞爾協定三》生效前的處理方法 
按 50:50 的基礎從核心資本及附加資本中作出扣減的部分 

0 
 

i 其中：在 IRB 計算法下 EL 總額超出合資格準備金總額之數 0  

ii 其中：受規管非銀行附屬公司的資本短欠 0  

iii 其中：於機構本身的 CET1 資本票據的投資 0  

iv 其中：互相交叉持有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 0  

v 
其 中：在 屬 商 業 實 體 的 有 連 繫 公 司 中 的 資 本 投 資（高 於 申 報 機 構 的 資 本 基 
礎的 15%之數） 

0 
 

vi 
其中：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 

AT1 資本票據及二級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 
0 

 

vii 
其中：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 
AT1 資本票據及二級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0 
 

42 因沒有充足的二級資本以供扣除而須在 AT1 資本扣除的監管扣減 0  

43 對對對對 AT1 資本的監管扣減總資本的監管扣減總資本的監管扣減總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額額額 0  

44 AT1 資資資資本本本本 0  

45 一級資一級資一級資一級資本本本本（（（（一級資一級資一級資一級資本本本本= CET1 + AT1) 35,422,134  

二級資本：票據及準備金二級資本：票據及準備金二級資本：票據及準備金二級資本：票據及準備金  

46 合資格二級資本票據加任何相關股份溢價 1,885,492 (7) 

47 須從二級資本逐步遞減的資本票據 3,469,507 (6) 

48 
由綜合銀行附屬公司發行並由第三方持有的二級資本票據（可計入綜合集 
團的二級資本的數額） 

0 
 

49 其中：受逐步遞減安排規限的由附屬公司發行的資本票據 0  
 

 

 

50 

 

 

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的集體減值備抵及一般銀行風險監管儲備 

 

 

 

3,734,927 

= (5) + (17)及限 

於 STC 計算法
相 關之信貸風
險 之風險加權
額# 1.25%之數 

51 監管扣減之前的二級資本監管扣減之前的二級資本監管扣減之前的二級資本監管扣減之前的二級資本 9,08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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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資本：監管扣減二級資本：監管扣減二級資本：監管扣減二級資本：監管扣減   

52 於機構本身的二級資本票據的投資 0  0  

53 互相交叉持有的二級資本票據 0 0  

54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二級資本票據的非重大 
資本投資（超出 10%門檻之數） 

0 
 

0 
 

55 
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二級資本票據的重大資 
本投資 

0 0 

56 適用於二級資本的司法管轄區特定監管調整 (287,593)   

56a 
加回合資格計入二級資本的因對土地及建築物（自用及投資用途）進行價值 
重估而產生的累積公平價值收益 

(287,593) = (19) x 45% 

56b 
在過渡期內仍須從二級資本中扣除根據《巴塞爾協定三》生效前的處理方法 
按 50:50 的基礎從核心資本及附加資本中作出扣減的部分 

0 
 

i 其中：在 IRB 計算法下 EL 總額超出合資格準備金總額之數 0  

ii 其中：受規管非銀行附屬公司的資本短欠 0  

iii 其中：於機構本身的 CET1 資本票據的投資 0  

iv 其中：互相交叉持有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 0  

v 
其 中：在 屬 商 業 實 體 的 有 連 繫 公 司 中 的 資 本 投 資（高 於 申 報 機 構 的 資 本 基 
礎的 15%之數） 

0 
 

vi 
其中：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 
AT1 資本票據及二級資本票據的非重大資本投資 

0 
 

vii 
其中：於在監管綜合計算的範圍以外的金融業實體發行的 CET1 資本票據、 

AT1 資本票據及二級資本票據的重大資本投資 
0 

 

57 對二級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對二級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對二級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對二級資本的監管扣減總額 (287,593)  

58 二級資本二級資本二級資本二級資本 9,377,519  

59 總資總資總資總資本本本本（（（（總資總資總資總資本本本本=一級資一級資一級資一級資本本本本+二級資二級資二級資二級資本本本本）））） 44,799,653  

 

簡稱：簡稱：簡稱：簡稱： 
CET1：普通股權一級資本 

AT1：額外一級資本 
 

 

# 信貸風險之風險加權額為港幣 298,794,193,000 元 


